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作業程序 

1. 參考依據 

1.1 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六項。 

1.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2.  權責單位及業務職掌 

2.1 國防部：國軍為協助災害防救，國防部於平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2.1.1 訂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計畫。 

2.1.2 劃分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與跨區增援事

宜。 

2.1.3 指定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救災應變部隊、任務及配賦裝備事

宜。 

2.1.4 建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之指揮體系及資源管理系統。 

2.1.5 督導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依計畫實施演練。 

2.2 國軍各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 

2.2.1 依災害潛勢地區之特性及災害類別，結合各級政府機關災害防救

專責單位資訊，完成兵要調查及預判災情蒐報研析先期完成救災

情報整備。 

2.2.2 發生重大災害地區，由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指派作戰及專業參

謀，編成具備勘災能力之災情蒐報小組，掌握災情，並與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首長密切聯繫，適時投入

兵力，立即協助救災。 

2.3 地方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申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應即時提供相關災情資訊、

所需救災人員、裝備、機具需求及其他可提供救災部隊之資源事項。 

3. 相關用詞定義 



3.1 重大災害：指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類型災害一、二級之開設時機及災

害狀況認定之。 

3.2 協助災害防救：指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之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

主動協助災害防救。 

3.3 受支援機關：指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所定申請國軍支援及國

軍主動協助災害防救之機關。 

3.4 作戰區：指以陸軍軍團（地區防衛或海軍陸戰隊比照）指揮部為主組

成，除指揮其編制與編配之部隊外，並作戰管制地區內之三軍部隊。通

常依任務需要，區分數個分區。 

3.5 救災責任分區：指以作戰區為主體，依救災任務需要，結合直轄市、縣

（市）政府行政區域，區分數個救災責任分區。 

3.6 救災應變部隊：作戰區遇無預警之災害發生時，視災害類別及規模，將

救災責任分區戰備部隊轉換之部隊及有預警之災害來襲前，完成預置兵

力之部隊。 

4. 國軍提供支援之方式 

4.1 接受申請後提供支援 

4.1.1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向國防部提出申請。 

4.1.2 由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向臺中市後備指揮

部轉各作戰區提出申請。 

4.1.3 申請以書面為之，緊急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聯繫。 

4.1.4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於災害發生期間，緊急申

請國軍支援時，作戰區應儘速核定，以電話先行回覆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兵力派遣情形，

並向國防部回報。 

4.2 主動派遣兵力 



4.2.1 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

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5. 國軍作業方式 

5.1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以各作戰區為主，結合行政區域編組劃分救災責任

分區，並依地區特性、災害類別及規模，由作戰區統一規劃運用地區三

軍部隊。 

5.2 作戰區針對救災責任分區易發生土石流及水災等天然災害地區，應預劃

適當之位置，先期完成預置兵力、整備機具，並於災害預警發布時，依

令前推部署，遇狀況立即投入。 

5.3 國軍調派兵力協助災害防救，應不影響國軍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

系、不逾越國軍支援能力範圍。 

5.4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應指

揮、督導、協調國軍賦予協助災害防救任務；受支援機關應於災害現場

指定人員，與國軍協調有關災害處理事宜。 

5.5 國軍常備部隊兵力無法滿足災害防救時，國防部得運用教育召集應召之

後備軍人，編成救災部隊，納入作戰區指揮調度，協助災害防救。 

5.6 國軍依救災責任分區，平時應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及其首長建立經常性協調聯絡管道，災害預警發布時，作戰區

及縣（市）後備指揮部應派遣連絡官進駐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區）災害應變中心瞭解狀況，即時通報災情。 

5.7 國軍平時應派員參加各級政府召開之災害防救會報，並指定專人負責協

調聯絡。 

5.8 國軍各類型部隊應依災害防救任務與各階段軍事教育及部隊訓練之災害

防救課程，結合戰備任務、各項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執行實作訓練。 

5.9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應提供國軍災害防救師資培訓及訓練場地，協助培育

國軍種子教官及專業部隊訓練。 



5.10 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連絡官接獲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提出之救災兵力申請時，應儘速協助完

成兵力申請、調派及核定作業。 

5.11 國軍於災害潛勢地區先期完成預置兵力之救災應變部隊，應於受命後

十分鐘出發執行救災任務；後續部隊於受命完成整備後，立即出發。各

作戰區應統籌地區三軍部隊投入救災任務，並由作戰區指揮官指派專人

負責指揮及管制。 

5.1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無法支援之操作人員、特種機具、重型機械或

資材等，由受支援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

規定，辦理徵調、徵用及徵購作業。 

5.13 國軍各作戰區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需求，就

災害潛勢地區，檢討現有營區，協助辦理災民避難及收容安置。 

5.14 國軍（總）醫院及衛生部隊人員（以下簡稱國軍醫療單位）參與國軍

緊急救災醫療支援任務，應協助所在地區衛生主管機關統合各公、民營

醫療機構，並接受作戰區指揮官指揮管制，於災害發生時，即隨同救災

部隊進入災區，協助提供災民所需醫療服務。國軍醫療單位協助災害防

救各項醫療服務，應將執行情形主動通報所在地區衛生主管機關。 

5.15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所需人員、裝備、機具、設施、油料與衍生災民收

容安置、災後復原及重建等相關費用，國防部得視需要移緩濟急，先行

調整年度預算墊支。但應由受支援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及預算

相關法令籌措歸墊，必要時得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 

5.16 國軍人員協助災害防救致傷殘或死亡者，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條及

相關法令辦理撫卹、慰問。 

6. 其他事項 



6.1 國軍人員協助災害防救成效卓著者，除依陸海空軍勳賞條例、陸海空軍

獎勵條例敘獎外，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中

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辦理表彰及慰勞事宜。 

6.2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工作，不接受任何酬勞。但各級政府機關（構）或其

他公益團體致送之慰勞金（物品），不在此限。 

7. 附件 

7.1 豐原區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附件7.1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 

 申 請 國 軍 協 助 救 災 需 求 表 

災害

性質 

災 害 

地 點 

所 需 救 災 兵 力 

、 機 具 數 量 

報到時間、地點、 

人 員 及 電 話 
備 考 

     

     

     

     

申
請
單
位 

 豐原區   

 公  所 

承辦人：         科（課）長：         鄉鎮市（區）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臺 中 市 

政 府 

承辦人：         科（課）長：         縣（市）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連絡官簽署： 

 


